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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编委会组织资深的房地产经纪方面的专家学者，按照人事部、建设部的有关要求，历时两年，
精心编写了这套教材。
应当说，这套教材将为我国房地产经纪行业的“九层之台”，打下扎实的基础。
    这套教材共分为《房地产基础知识》、《房地产经纪基础》和《房地产经纪政策法规荡编》三个部
分，涵盖了房地产经纪人协理在理论和实践操作中应当掌握的相关政策法规、理论和实务技术等内容
，引入了丰富翔实的实际操作案例，理论联系实际。
相信这套教材的付梓出版，会使广大房地产经纪人协理应考人员了解房地产经纪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
行业管理的规定，具有一定的房地产专业知识，掌握一定的房地产流通程序和实务操作技能，达到相
应的职业技术能力要求。
    这套教材除了可用于房地产经纪人协理从业资格考试辅导，还可供各类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人
员在业务中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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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专有部分是指具有使用上的独立性，并能够成为分别所有权客体的部分，如住宅楼中的每一套住
宅。
专有部分可由各个区分所有人所有，权利人可以完全行使对其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对专有
部分享有的权利称为专有权。
共有部分是指各个区分所有人所拥有的专用部分以外的建筑物其他部分，如建筑物的基本结构部分（
屋顶、外墙等）、建筑物的共有部分及附属物（楼梯、消防设施、过道、小区内的道路等）。
对共有部分享有的权利称为共有权。
在所有权的登记过程中，如果各个所有人已对各专有部分进行了登记，那么就不能再将整个建筑物为
这些人共有。
由于房屋和土地的权利是不可分离的，一栋建筑物即使被区分为不同所有者所有后，建筑物所有权与
土地使用权仍不可分割，这就意味着建筑物的区分所有人应当基于对建筑物的区分所有而享有对基地
的使用权。
这种对基地享有的使用权，并不是将基地从实体上划为若干份，而是各个区分所有人共同享有该基地
的使用权。
任何区分所有人不得也不可能在转让其专有部分时而保留对基地的部分权利，同样区分所有人也不得
转让部分的基地使用权而保留其对建筑物的区分所有权。
专有权和共有权是相对独立而又不可分离的权利。
作为相对独立的权利，区分所有人可以分别行使之。
对专有部分行使专有的权利，对共有部分行使共有的权利，作为构成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复合要素，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不可将其分离，这是各国立法一致公认的原则。
如果失去专有权和共有权中的任何一项，则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就将不复存在。
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结构中，专有权占主导地位，共有权居从属地位，即专有权的效力及于共有权
：专有权是产生共有权的前提，专有权的范围决定共有权的范围。
因此，在一区分所有建筑物上，区分所有人取得了专用权，便当然取得共有权，而区分所有者转让其
专有权，共有权便自然随同转让，专有权与共有权是浑然一体的。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特征有：　　①权利主体身份多重性。
区分所有权人不仅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而且对建筑物共有部分享有共有权，一身兼具单一
所有人和共有人双重身份，这不同于传统所有权主体身份的单一性。
后者要么作为单一所有权人，要么作为共有权人。
　　②权利内容的复合性。
不同于传统所有权人对主体的单一所有权或单一共有权，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由专有权和共有权复合而
成，二者截然不可以分割，必须一体处分。
在专有权和共有权中，专有权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表现在：　　A.区分所有权人取得或者丧失专有
权，都意味着同时取得或者丧失共有权，专有权是取得共有权的前提，共有权不能单独处分，因此专
有权与共有权的地位就相当于主权利与从权利关系，导致共有权随专有权存在而存在，随专有权的处
分而转移。
　　B.区分所有权人专有权的标的物的大小决定了其共有权的应有份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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